
关于对上海百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057号

上海百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傲科技）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年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资产减值

你公司 2022年年报披露，公司 2020年-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分别为 7794.97 万元、10550.12 万元、6514.1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032.23万元、-2895.96万元、-4042.97万元。

你公司无形资产——非专有技术期初账面价值 2470.58万元，期

末账面价值 2210.16万元；无形资产——非专有技术大额资本化集中

在 2019年度，当年内部研发资本化 2118.69万元。

你公司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亏损金额 1221.50万元，

较期初增加 444.57万元。

你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1803.48万元，较期初增加 453.79万元，

增长比例为 33.62%；其中：库存商品增加 230.45万元、在产品增加

140.46万元，原材料增加 82.88万元。你公司目前仅对库存商品计提

跌价准备 10.80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无形资产-非专有技术资本化时点对经济利益预计产生

方式的评估情况、资本化以来经济利益的实际实现情况、资本化以来

历年无形资产减值测试的相关执行情况，分析是否存在无形资产减值



情形，同时结合年报中已披露的会计政策，进一步说明你公司无形资

产的摊销政策和减值测试政策；

（2）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亏损的确认依据，说明连续亏

损的情况下，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是否准确；

（3）说明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期末存货余额大幅度增

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结合期末在手订单情况、期后存货销售结转

情况、存货库龄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临近保质期的存货，期末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关于营销活动

你公司 2022年年报-商业模式部分披露“公司通过采用经销与直

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开拓业务。2022 年公司在已安装基因芯片识读

仪的 300多家三甲医院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医疗客户群体。同时，

大力挖掘企业客户，让公司的基因芯片平台技术服务于更多企业”。

你公司 2022年年报披露，公司本期发生销售费用 5676.62万元，

同比增长 1.12%；其中市场推广服务费本期发生额为 4066.58万元，

同比增长 3.20%，职工薪酬本期发生额为 1181.63 万元，同比下降

3.12%。

你公司销售团队期初人数为 54人，增加 13人，减少 29人，期

末人数为 38人；销售人员人均薪酬从 225,873.13元增长至 310,954.92

元。

请你公司：



（1）分拆列示经销和直销两类销售模式实现的销售收入和销售

费用，进一步说明两类销售模式面向的销售对象类型、营销拓客方式、

合作方式、结算模式，分析本期收入下降的情况下，销售费用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

（2）简要说明直销和经销两类销售模式的销售团队情况，说明

本期销售业绩下滑情况下，销售人员人均薪酬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3、关于研发活动

你公司 2022 年年报披露，开发支出期初余额 2152.03 万元，本

期内部开发支出增加 1137.85万元，本期转入无形资产 82.73万元，

期末余额 3207.15万元，公司当前共计 12个在研的开发项目。

你公司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额 1495.48 万元，较上期减少 2577.46

万元，公司未披露研发费用的具体组成内容。

请你公司：

（1）结合大额开发项目的基本情况、研究和开发阶段的确定标

准、研发活动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情况，说明当前研究阶段和

开发阶段划分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2）列示研发费用和开发支出的具体内容，说明本期研发相关

费用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4、关于子公司宏滩生物增资价格

你公司 2022年年报披露，子公司上海宏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宏滩生物”）分别于 2022 年 1月 26日和 2022年 4月 6日

新增股东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福州新诺创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资

666.6667 万元用于认缴 166.6667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增资价格为 4

元/股，福州新诺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000万元用于

认缴 87.7193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增资价格为 11.40元/股。

请你公司结合宏滩生物主要财务情况，说明两次增资相距时间较

短，但估值即增资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月 20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如

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3年 6月 6日


